
承接教育部各專案計畫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注意事項 

一、 法規:「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二、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六、出差人員報支搭乘飛機之交通費，應檢附下列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三）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機證)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

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外，應檢附原始單據

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九、 

第四項:返國當日，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三十限額內報支。 

 十九、 

第一項:出差人員於銷差之日起算十五日內依本要點所定各費，詳細分項逐日登載國外出差

旅費報告表（格式如附表），連同有關單據，報各該機關審核。 

第三項:出差人員出國前未辦理結匯者，出差旅費應以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臺

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但須於出國前繳交報名等費用者，

得以實際支付日匯價辦理報支，該費用以信用卡支付者，得以信用卡結算匯率辦理

報支。 

三、 出國前：依本校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擬具出國計畫書(附

件一)、出國人員名冊(附件二)、出國經費概算表(附件三)陳請校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始得

出差；且非經事先核准，不得延期返國。」相關表件詳見會計室網頁/表單下載區 

四、 返國核銷時：請檢據，並請在上方裝訂線內左右以訂書針裝訂成冊 

1. 合法原始憑證(請浮貼在憑證黏存單上)(含支領人簽領據) 

2.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見會計室網頁/表單下載區) 

3. 臺銀滙率表(用螢光筆標示貴單位參考的滙率以加速審核時間) 

4. 該地區生活日支表(用螢光筆標示貴單位參考的日支數額以加速審核時間) 

5. 活動照片數張及其他可佐證之單張 

 不用附貴單位詳細之成果報告平裝本，因傳票係在短邊(上方)裝訂成冊，專案專冊 

 詳細之成果報告平裝本為訪視委員實地訪視貴單位時呈現部份 

6. 系統列印出之經費支出明細表(若有借支， 請於備註上註明) 

7. 若一經費項目有二個以上經費來源(如補助款及配合款)，請填具「支出科目分攤表」(見會計

室網頁/表單下載區) 

五、學生部份，非本校教職員 

1. 機票部份同教職員所附單據 

2. 生活費之核算，請列計算式(美元與新臺幣之換算) 



 

 

 

例: 

 US$174*13 天

+174*0.3(返國當

日)=US$2,314.2 

 2,314.2*31.4(8/9

臺銀即期賣出匯

率)=$72,666(TWD) 

TWD 

TWD 




